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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校務發展委員會 
九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 第一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 99年 06月 07日(星期一)   12：10～13：05 

二、地點： 行政大樓 6F 第 2會議室 

三、主席： 林 校長振德                                       紀錄：李佳倩 

四、出席： 校務發展委員（如簽到表） 

五、主席致詞： 

             1.今天討論的議案共 2案，其中第一案涉及中長程發展計畫書之審議。 

             2.本次中長程發展計畫書修訂與往年之修訂方式與幅度較為不同，今年除召開 

               協調會審議外，並送校外委員審查，再依委員意見召開 2 次協調會議修訂。 

             3.感謝各位同仁配合修訂作業。 

六、提案討論： 

 

案由一：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書，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校發中心) 

說  明： 

1.檢附「國立虎尾科技大學(98-104年)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書乙式，詳如附件1（請傳

閱）。 

2.檢附校外審查委員審查意見回覆表詳如附件 2，請參照。 

3.本校(98-104年)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書業已於99年4月14日完成校外委員審查，並經99

年5月18日及99年6月2日召開兩次校內修訂協調會議。 

4.依據教育部總量審查作業要點規定，增設系所需配合學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本校依

往例皆於提報第一階段特殊管制項目時並附該項計畫書。 

5.本計畫書經校發委員審議後，並提校務會審議後，擬印製 3 份交由教務處提報教育部。 

列席人員：江卓培組長   

決  議： 

       1.請修正表 3-24、表 4-11及表 4-12。 

       2.請重新編修表之順序。 

       3.請更正委員審查意見回覆表中之對照頁碼。 

       4.第 208頁之新校區基地位置圖請於召開校務會議時提供彩色版本。 

       5.請節錄第 2章中第 2.1節、第 2.2 節及第 2.3節中之重點，摘錄於第二章開頭中呈 

         現。 

       6.請修正表 3-24中有關停招之用語。 

       7.全校跨領域學程請修訂為 21個學程。 

       8.請針對通識教育中心及語言教學中心提供之對照表的說明內容進行精減。 

       9.其餘照案通過。 

 

案由二：修訂「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相關條文內容」，提請 審議。(提

案單位：校務發展中心) 

說  明： 

1. 依九十八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通過之「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組織規程」修訂條次。 

2. 依九十八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通過之「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教學研究單位之增設、合併、 

   停辦、停招及變更審核與作業準則」修訂條文內容，使與作業準則趨於ㄧ致。 

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請參閱附件 3，修正草案條文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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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表請參閱附件 4。 

列席人員：江卓培組長  

決  議：照案通過 

 

七、臨時動議： 

 

八、散會 


